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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二 零 年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討 論 文 件

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統 計 調 查 及

初 創 企 業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於二零一九年進行的有香港境外母公

司的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及初創企業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

調查結果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統 計 調 查

2 . 自二零零零年以來，投資推廣署一直與政府統計處合作進行

一項回應屬自願性質的按年統計調查，點算母公司設於香港境外的駐

港公司數目，以及當中作為地區總部 1、地區辦事處 2及當地辦事處 3的

公 司 數 目 。 這 項 調 查 亦 有 助 投 資 推 廣 署 加 深 了 解 這 些 駐 港 公 司 的 需

要，以及設計合適的宣傳活動，在本地、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作為外

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點。

1 地區總部是指有香港境外母公司，並對區內 (即香港及另一個或多個地方 )各辦事處

及／或運作擁有管理權的辦事處。

2 地區辦事處是指有香港境外母公司，並負責協調區內 (即香港及另一個或多個地方 )

各辦事處及／或運作的辦事處。

3  當地辦事處是指有香港境外母公司，而只負責香港 (不負責任何其他地方 )業務的辦

事處。

立法會 CB(1)329/19-20(03)號文件 



  

3 .   根據二零一九年的統計調查結果，母公司設於海外及內地的

駐港公司數目由二零一七年的 8  225 家大幅增加 9 .9%至 9  040  家 4。該

9  040  家 公 司 包 括 1  541 間 地 區 總 部 、 2  490 間 地 區 辦 事 處 ， 以 及

5  009  間當地辦事處，當中作為地區總部的公司數目錄得 9 .1%的強勁

增長，由二零一七年的 1  413 家增加至二零一九年的 1  541 家，印證

了 香 港 作 為 很 多 國 際 企 業 的 地 區 總 部 所 在 地 的 重 要 角 色 。 在 就 業 方

面，這些公司聘用的員工總數多達 4 9 3  0 0 0  人，創歷年新高，較二零

一七年的 443  000 人增加 11 .3%。過去三年的統計調查結果載於下

圖：  

 

 

 

 

 

 

 

 

 

                                                 

4 由於這項調查所涵蓋的公司缺乏完整的抽樣框及調查屬自願性質，每輪調查所點算

的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只代表進行調查時可掌握的最佳點

算。我們將繼續致力改善調查所涵蓋公司的抽樣框架，以擴大調查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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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4 .   按母公司所在國家／地區劃分，中國內地排在首位 ( 1  7 9 9  家

公司 )，其次是日本 ( 1  4 1 3  家公司 )、美國 ( 1  3 4 4 家公司 )、英國 ( 7 13 家

公司 )和新加坡 (446  家公司 )。十大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

處母公司所在國家／地區載於下圖：  

 
* 如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屬合營企業，其母公司所在國家／地區可能多於一個。 

  

1,799 

1,413 1,344 

713 

446 420 371 339 
245 189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019年按母公司所在國家／地區劃分的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數目*

443,000 

485,000 
493,000 

410,000

420,000

430,000

440,000

450,000

460,000

470,000

480,000

490,000

500,000

2017 至2019 年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聘用的員工總數*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5 .   按 業 務 範 圍 劃 分 ， 進 出 口 貿 易 、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排 在 首 位

( 4  1 8 1  家公司 )，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 (1  787 家公司 )和專業、商用及

教育服務業 ( 1  3 7 3 家公司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的十

大業務範圍載於下圖：  

 
*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可能從事多於一項主要業務。 

6 .   統計調查亦收集受訪公司對於香港作為設立業務地點的吸引

力的意見，結果發現主要有利因素包括香港的「簡單稅制及低稅率」

(71%)、「資訊的自由流通性」 (63%)，以及「地理位置」 ( 61 % )。另

一方面，調查發現的主要不利因素是「居所的供應及費用」 ( 4 2 % )、

「 工 商 業 樓 宇 的 供 應 及 費 用 」 (39%)， 以 及 「 員 工 的 供 應 及 成 本 」

( 1 6 % )。  

7 .   受訪公司亦被問及未來三年在香港的業務計劃。 52%表示在

香港的業務計劃會維持不變， 23%則表示計劃擴展在香港的業務 (當中

68%表示會增聘員工，而分別有 51%及 36%表示會擴大現有商業功能

的範疇及發展新的商業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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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可能有多於一種擴展業務的方式。 

 

初創企業統計調查  

8 .   自二零一四年起，投資推廣署與香港主要共用工作空間、創

業培育中心和企業促進公司的營運者 5每年就在這些場所經營的初創

企業進行統計調查。這項調查有助我們觀察初創企業的發展情況，以

期在香港建立更蓬勃的初創企業生態環境。  

9 .   根據二零一九年的統計調查結果，在上述場所經營的初創企

業共有 3  1 8 4 家，較二零一七年上升 4 2 . 8 % (即增加了 9 5 5 家初創企

業 )。這些初創企業僱用的員工人數亦大幅增加 9 7 . 4 %至 1 2  4 7 8 人。增

長數字顯示，香港作為領先的創業樞紐，擁有蓬勃的發展環境。過去

六年的統計調查結果載於下圖：  

  

                                                 

5 在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九年的統計調查中，分別有 27、 30、 38、 47、 48 和 54 間香港

主要共用工作空間、創業培育中心和企業促進公司的營運者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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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特別要指出的是，香港的初創社羣十分國際化。就初創企業

創辦人而言，香港人和回流港人分別佔 59%和 7%，來自香港以外地

方的有 34%，當中的主要來源地為美國 ( 1 5 % )、中國內地 ( 1 4 % )、英國

( 1 3 % )和法國 ( 7 % )。這反映香港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和創業

人才。初創企業創辦人眾多不同的來源地載於下圖：  
 

* 根據所獲得的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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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初創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包括金融科技 ( 1 4% )、電子商貿／供應

鏈管理／物流科技 ( 1 1% )、資訊、電腦及科技 (10%)和設計 ( 10 % )。有

關初創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載於下圖：  
 

 

總結  

12 .   上述兩項統計調查的正面結果顯示香港持續吸引和保留主要

的海外及內地公司，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在此開展各種不同

的 尖 端 創 新 業 務 。 而 投 資 推 廣 署 的 日 常 工 作 亦 印 證 了 統 計 調 查 的 結

果。在二零一九年，投資推廣署共完成了 487 個投資項目 6，創歷年新

高。這些項目在有關公司設立或擴展業務首年，將合共創造 6  009 個

職位。  

  

                                                 

6 已完成投資項目是指投資推廣署協助海外或內地公司在香港設立業務或大幅擴展業

務，數字不包括該署未有提供協助而在香港成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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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由於調查的大部份統計工作在二零一九年六月至八月期間進

行，調查結果可能未充分反映香港的最新情況。過去多月香港的社會

動 盪 嚴 重 破 壞 了 香 港 的 國 際 形 象 ， 有 損 其 對 部 分 海 外 投 資 者 的 吸 引

力。投資推廣署與全球各地的潛在投資者交流時得悉，有些投資者暫

緩 了 他 們 的 投 資 計 劃 或 推 遲 到 訪 香 港 ， 但 有 些 仍 繼 續 按 原 定 計 劃 行

事。  

14 .   然而，香港的基礎和核心優勢仍然強勁。我們仍然是一個開

放和國際化的大都會，以及與國際緊密聯繫並充滿活力的經濟體。投

資決策往往基於很多因素，包括市場潛力、稅制、法律制度、營商便

利度、資訊流通、交通網絡、創科基建和人才供應等。香港在上述範

疇均享有莫大優勢，而且是在金融及商業服務、法律及專業服務，以

至貿易、物流、空運、海運服務方面極具競爭力的全球樞紐。中長期

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亦會創造新的機遇。  

 
15 .   投資推廣署正主動與合作夥伴及客戶聯絡，向他們解釋香港

的 情 況 ， 並 推 介 我 們 持 久 的 優 勢 和 商 機 。 我 們 亦 會 加 強 各 方 面 的 工

作，循不同途徑積極吸引和協助海外及內地公司在香港設立或擴展業

務，並通過舉辦商業研討會和市場推廣活動、參與和贊助大型國際活

動，以及出訪傳統和新興市場，以接觸潛在投資者。投資推廣署亦會

全力推展 Sta r tmeupHK 計劃，為全球初創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並鼓

勵他們利用香港作為發展業務的起動平台。我們相信通過各方的共同

努力，投資者的信心會逐漸全面恢復。  

 

徵詢意見  

16 .   請委員察悉上述兩項統計調查的結果。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投 資 推 廣 署  

二 零 二 零 年 一 月  


